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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概、預算編製作業 編號 主 1-01 頁次 1/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辦理時間：每年 1月至 12月 

相關法令：依據預算法、中央政府總預

算編製作業手冊、中央政府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及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

預算編製及執行補充規定。 

 

預算階段：預算按編製階段分為概算、

預算案、法定預算、分配預

算。 

一 籌編校務基金概算作業: 

(一) 奉教育部國民教育署核定次年度

校務基金預算案額度,依據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及

教育部國民教育署編列原則,由主

計室彙編次年度校務基金預算表。 

(二) 簽報鈞長次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奉准後編列相關附屬單位預算表 。 

二 預算案: 

依教育部國民教育署核定之歲出預

算額度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結

果,編製預算案相關表件。 

三 法定預算:依立法院審議修正之數

額項目及內容整編預算案為法定預

算。 

四 預算分配: 

   依據各處室所提需求,主計室彙整

後呈鈞長核准各處室之額度,分送

各處室予以執行,以提升預算執行

效能。 

 

 

 

 

1.歲入概算估計

表。 

2.年度資本及計

劃經費調查表。 

3.歲入、歲出各項

概算表格。 

4.歲入、歲出各項

預算表格。 

5.歲入、歲出各項

法定預算表格。 

附註:依據教育部國民教育署通知時間為準辦理。 

依教育部國民教育署匡給之額度編列

下年度概算，送教育部國民教育署轉

行政院主計總處 

 

年度概算編製各項先期作業 

(每年 1 至 3 月) 

主計室彙整各處室提出計畫需求 

教育部國民教育署匡計概算額度 

7 月份教育部國民教育署核定預算案

數額 

12 月底前依立法院審

定數整編法定預算 

8 月中旬送教育部國民教育署轉立法

院審議 

下年度 1 月底前依實

際需要編製歲入歲出

預算分配表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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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之編造作業 編號 主 2-01 頁次 1/2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辦理時間：每年 1月及 7月 
相關法令：依據預算法第 87 條及中央

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第 6點至第 8 點、第 21
點及第 29點補充規定。 

 
作業程序說明： 

一、主計室應以每半年為一期，請各處

室依規定時程，按「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預算控制及執

行之規定，研提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

估計相關資料送主計室，包括： 

（一）估計各期執行期間業務狀況可能

發生之變化，評估其得失，並估計

本期內能達成之營運量值、收支及

餘絀等資料。 

（二）購建固定資產計畫應考量工程進

度及業務需求等，衡酌緩急，在本

年度可用預算（包括本年度法定預

算數、以前年度保留數及本年度奉

准先行辦理數）範圍內審慎估計，

並避免集中分配於年底。 

二、主計室收到所屬機構或業務單位提

供資料，應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

手冊中書表格式，核實編造分期實施

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並附具總說明，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１、收支及餘絀估計。 

２、主要營運項目估計。 

３、購建固定資產計畫。 

４、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 

５、資金轉投資計畫。 

６、其他重要計畫。 

三、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應依下列規範辦理： 

（一）填列表內法定預算數欄時，在法

定預算公布前，暫按主管機關核定

數編列；並於法定預算公布日後，

於主管機關通報期限內調整修正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並報

送主管機關。 

（二）第 2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中
，第 1 期各項目「實際數」應與 6
月份會計報告之「累計執行數」相
符。 

（三）依所屬機構或業務單位提供之各 

分期實施計畫及
收支估計表 

1.封面 

2.目次（非必要表
件） 

3 總說明 

4.收支估計表 

5.主要營運項目實
施估計表 

6.購建固定資產計
畫實施估計表 

7.購建固定資產可
用預算分配表 

 

依業務單位所提供資料及中央政府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相關規定

等，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估計收支表 

洽請業務單位

修正或補充說

明 

準備 

結束 

提供主計室各期估計業務達成情

形等相關資料(業務單位) 

資料內容是否合

理各項計算是否

正確 

應依規定時

程，報送主管

機關。 

簽奉基金主持人或授權代

簽人核准，陳報主管機關

核定 

依主管機關核定分期實施

計畫 

及收支估計表據以執行         

檢視所屬機構或業務單位提供各期

估計業務達成情形，及與預算目標差

異原因分析等相關資料 

表內法定預

算數，在法

定預算公布

前，暫按主

管機關核定

數編列；並

於法定預算

公布日起，

依主管機關

規定期限內

調整修正分

期實施計畫

及收支估計

表報送主管

機關。 

主計室應以

每半年為一

期，請業務

單位依規定

時程，提供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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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之編造作業 編號 主 2-01 頁次 2/2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期執行期間所估計業務狀況能達

成之收支及購建固定資產計畫預
計實施進度等資料，填列當期估計
數。 

（四）總說明相關數據須與後附表件相
符，並按項目說明其估計基礎與法
定預算差異原因。  

（五）表內各項估計數與預算目標差異
情形，應確實檢討分析其原因，並
於「差異原因分析」欄具體詳盡說
明。 

四、主計室應依規定時程，完成分期實
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之編造作業，簽
奉基金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並
陳報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執行。 

五、為發揮預算功能，便利控制及追蹤
考核，得根據主管機關核定之分期實
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予以分配。並
由各處室據以執行。 

 
控制重點： 
一、所屬機構或業務單位應依規定時
程，提供主計室相關資料，資料內容
應合理、計算應正確，且應符合「中
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
預算控制及執行之規定。 

二、於法定預算公布前，表內法定預算
數欄暫按主管機關核定數編列。 

三、應於法定預算公布日起，於主管機
關規定時程內，調整修正分期實施計
畫及收支估計表，陳報主管機關。 

四、各項估計數與預算目標差異，應檢
討分析其原因，並於「差異原因分析
」欄具體詳盡說明。 

五、總說明相關數據應與後附表件相
符，並按項目說明其估計基礎與法定
預算差異原因。 

六、應依規定時程，完成分期實施計畫
及收支估計表之編造作業，簽奉基金
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陳報主管
機關核定。 

 

附註:依據教育部國民教育署通知時間為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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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經費動支申請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3-01 頁次 1/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辦理方式： 

1.業務單位提出經費動支簽案，填列

動支經費申請單，應敘明經費來

源、計畫辦理期程，另檢附相關計

畫書、附件、經費明細表及契約草

案等供核。 

2.經費動支倘需由其他單位經費共

同分攤辦理者，應先簽會其他相關

單位同意。採購案件需先簽會總務

處，採購事項應敘明預採購金額、

決定採購方式及法令依據；有關人

員進用、差勤加班、待遇給予等事

項其實質及標準事項，應先簽會人

事室審核。 

3.主計室審核有無預算可供支應，計

畫內容是否與預算所定用途或範

圍相符，如有不符者，先洽請原申

請單位修正，無法即時改正者，則

簽註意見退回申請單位。 

4.簽案經有關處室審核，依行政程序

陳請校長核定，或依分層負責所授

權之主管核准後，准予動支經費。 

注意事項： 

1.主計室承辦人依內部審核之各項

相關法規，辦理經費動支之申請、

審核、核銷與預借案件之各項內部

審核作業。 

2.提醒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本崇法務

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辦理經費核

銷作業，並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

（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之

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

應負相關責任。 

3. 主計室承辦人於會辦經費動支等

案件時，如發現有不符、不妥（金

額核算錯誤、與擬動支科目之用

途不符、預算已無餘額、其他有

違預算執行相關法令規定等），應

先洽處室做必要之補充或修正，

若必須提出意見者，亦應力求具

體、明確及所依據之規定，並掌

握辦理時效，另亦可建請處室尋

求其他可行之替代方案因應，俾

利業務之推展。 

1.處(室)動支經費請

示單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開始 

業務單位提出動支經
費申請（簽案） 

是否需要簽會
其他相關單位 

簽會相關單位 

採購事項敘明預採購金額、
決定採購方式及法令依據 

主計室審核預算來源、用途別並簽
證管控預算 

有無預算、用
途、支給標準是
否與規定相符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 

是否核准 

准予動支經費 

結束 

簽註意

見退回

原申請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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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經費核銷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4-01 頁次 1/3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一、 共同性規定 

1.經費撥款及核銷時請檢附核准公文影

本。 

2.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

關書據。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經手

人應開具支出證明單，並依式填妥單

價、數量、金額及書明不能取得原因，

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校長或授權主管

核准後據以請款。 

3.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受領事由、實收

數額、支付機關名稱、受領人之姓名或

名稱、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受領年月日。 

4.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營業人之名

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採購

名稱及數量、單價及總價、開立統一發

票日期、買受機關名稱。前項各款如記

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

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收

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列

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

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如其他相

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

者，得免加註。 

5.本校為非營業單位，應取具二聯式發票

核銷，若取具電子計算機三聯式發票，

應將扣抵聯及收執聯一併粘貼核銷。 

6.依財政部 81 年 5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811661406號函規定，新台幣貳仟元以

上之收據，除水電、郵電、報費、交通

費等，依法免取統一發票外，儘量以統

一發票作為原始憑證報銷。 

7.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

檢附原立據人簽名負責證明與原本相

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

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8.分批（期）付款之收據或統一發票，應

附分批（期）付款表，列明應付總額、

已付及未付金額等；其訂有合約者，應

於第一次付款時檢附合約副本或影本

（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經辦人

職章）。 

9.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其

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科目

分攤表。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

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

由主辦機關另行保存，或彙總附入

支出憑證簿，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

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

分攤表。 

10.採購請示單、估價單、驗收單及

發票上有關之品名、規格、數量應 

1.黏貼憑證用紙 

2.自行墊付一萬元

以上費用核示單 

 

 

 

 

 

 

 

 

 

 

 

 

 

 

 

 

 

 

 

 

 

 

 

 

 

 

 

 

 

 

 

 

 

編製支出粘貼憑證用紙 
(付款用) 

是否屬 

採購案

件 

否 是 

否 

是 

主計室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

及執行程序 

屬採購案件 

(財物、勞務) 

審核是否 

已辦理驗收 

非屬採購案件 

相關單位會簽 

否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 

是否符合 

相關規

定 

 

簽註意見

退回原申

請單位 
是 

是否核准 

是 

否 

動支經費單位或總務處檢

齊相關原始憑證 

開始 

撥(付)款作業流程

（一萬元以上） 
零用金支付作業流

程（一萬元以下）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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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經費核銷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4-01 頁次 2/3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一致。 

11.黏貼憑證用紙上金額或相關資料

塗改時，經辦人應在改正處簽名或

蓋章證明。 

12.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應

註明折合新台幣之比率，除有特殊

情形者外，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

率證明。 

13.非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應由經手

人擇要譯註本國文字。 

14.結報金額少於發票或收據金額

時，請註明實付金額並由經辦人簽

名或蓋章。 

15.依據公庫法第 15 條規定：支票非

因付給政府之債權人，不得簽發。

非零用金（超過一萬元以上）之公

款依規定應逕付廠商，若已由承辦

人先行墊付者，應簽奉核准後方可

支予墊付人。 

二、 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及鐘點

費： 

1.鐘點費應註明時數及支給標準。 

2.稿費、審查費請註明字數、審查計

畫（項目）名稱及支給標準。 

3.出席費核銷時請檢附會議簽到記

錄，已支給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

（三十公里以外）前來且簽准支領

交通費者，應以領據核實報支，惟

搭乘高鐵或飛機者，應另檢附高鐵

或飛機之票根。 

4.出席費、稿費、審查費、鐘點費及

各項津貼等應列入個人課稅所得，

並依規定代扣稅額。 
5.5.各單位支給出席費，以邀請本機關

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

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

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得

支給出席費。其中「政策性或專案

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要件，由

各單位依會議召開之性質，本於權

責自行認定。本機關（含任務編組）

人員及應邀機關學校指派出席代

表，雖出席會議，不得支領出席費 

6.各單位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

件資料，需委由本機關以外人員或

機構撰述、翻譯或編審者，得依「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之規定標準支給稿費；若由本機關

人員撰述、翻譯或編審者，不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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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經費核銷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4-01 頁次 3/3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給稿費。 

7.定期發行刊物邀請專人撰譯、編審

文稿或公開徵求稿件，除本機關人

員以編譯為職掌者外，經刊登者，

得依規定標準支給稿費；未經刊登

者，得依規定支給審查費，不得支

給其他項目之稿費。 

三、 國內出差旅費： 

1.交通費：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

高鐵、汽車、火車、捷運、輪船等

費用，均按實報支。凡公民營汽車

到達地區，除因緊要公務者外，不

得報支搭乘計程車之費用。因緊急

公務或事實上需要，須搭乘飛機、

高鐵者，應事前陳報校長核准，限

搭乘經濟艙（座）位，應檢據核實

列支。 

2.住宿費：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六十公里以上，且有在出差地區住

宿事實者，得在規定標準數額內，

檢據核實列支。 

3.雜費：依本校差旅費報支標準與補

充規定數額列報；奉派參加各項訓

練、講習、研習會、座談會、研討

會、檢討會、觀摩會、說明會及核

給研習時數之各類會議等不得報

支雜費。 

4.出差事畢，應於十五日內，檢具出

差旅費報告表，連同相關書據送有

關單位審核；年度終了，於次年元

月四日前完成，逾期視同放棄。 

四、 與採購有關者： 

1.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收據

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

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訂有合約

者，應檢附合約副本或影本。如無

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應由驗收、

點數或保管人員分別簽名，惟經手

人不得為驗收或證明人。 

2.訂定契約之設備維護費、場地租金

等，請檢附合約影本。 

3.非消耗物品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

者，總務處應辦理物品登錄作業；

設備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單價

在一萬元以上者，應辦理財產登錄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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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預借經費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4-02 頁次 1/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與經費動支申請之注意事項相同。 1.預付費用申請單 

 

 

 

 

 

 

 

 

 

 

 

 

 

 

 

 

 

 

 

 

 

 

 

 

 

 

 

 

 

 

 

 

 

 

 

開始 

是否需要簽會

其他相關單位 

是 

相關單位

會簽 

否 

主計室審核 

預借經費案 

是否經核准及符合借支規定 

簽註

意見

退回

原申

請單

位 

否 

是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 

是否核准 
否 

主計室依據簽奉核准案

辦理撥(付)款程序 

結束 

業務單位檢附簽奉核准文
件及借支單送主計室 

是 

業務單位敘明理由

簽報擬預借經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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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預借經費核銷與轉正作業 編號 主 4-03 頁次 1/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是 

  
                         否 

         

 

                         

 

 

 

 
                           否 

                             

 

 

                          

 

 

 

 

 

 

 
        否 

    
                          

                              是 
 

 

 

 

 

 

與經費撥款核銷之注意事項相同。 1.黏貼憑證用紙 

 

 

 

 

 

 

 

 

 

 

 

 

 

 

 

 

 

 

 

 

 

 

 

 

 

 

 

 

 

 

 

 

 

 

 

開始 

預借經費單位檢附原

始憑證、原簽奉核准案

簽請轉正 

預借經費單位或總務處編

製憑證粘貼用紙(轉帳用) 

是否需要簽會

其他相關單位 

主計室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

及執行程序 

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 

計畫賸餘款或支出項目與原預借經

費內容不相符者，依規定收回繳庫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 

是否核准 

主計室依轉正簽呈辦理轉正   

(如有經費收回加作收入傳票) 

結束 

簽註意見退

回原申請單

位 

相關單位

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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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編號 主 5-01 頁次 5/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相關法令： 

一、政府採購法  
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三、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招標辦法 
四、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

同監辦採購辦法 
五、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監辦辦法 
六、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

監辦採購注意事項 
七、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作業程序說明： 
一、採購簽辦作業 
(一)申請單位依採購需求填
寫請購單或簽辦採購案
後，送會採購單位。 

(二)採購單位審核申請單位
之請購單或採購簽案，如未
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則續送主計室。 

(三)主計室審核有無預算及
是否與預算所定用途相
符，經審核無誤後，續送請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 

(四)請購單或簽案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由
採購單位依核准之相關資
料準備招標文件，再送主計
室審核。 

(五)主計室確認相關招標文
件之正確性及適法性，及續
送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後，再移回採購單位辦
理後續招標事宜。 

二、監辦開標、比價、議價及
決標作業 

(一)採購單位檢附核准之招
標文件通知主計室及有關
單位派員監辦。 

(二)主計室監辦開標、比價、
議價、決標可採派員實地監
辦或書面審核，依採購金額
可分為： 

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主計
室如採書面審核監辦或不
派員監辦，應於會簽之書面
資料上敘明原因，經機關首 

1.契約範本 

2.投標須知範

本 

 

 

 

 

 

 

 

 

 

 

 

 

 

 

 

 

 

 

 

 

 

 

 

 

 

 

 

 

 

 

 

 

 

 

否 

填寫請購單或簽辦採購案 

申請單位 

審核有無違反政府採購

法相關規定-採購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代簽人核准 

是 否 核 准 

準備招標文件簽會會計及有關單位 

 

備

招

採購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準備 

否 

應注意事項
如下： 
1.注意是否
有 意 圖 規
避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適
用，分批辦
理 公 告 金
額 以 上 之
採購。有分
批 辦 理 之
必要者，經
上 級 機 關
核准，依其
總 金 額 核
計 採 購 金
額，分別按
公 告 金 額
或 查 核 金
額 以 上 之
規定辦理。 

2.採購案件
有無預算
及是否與
預算所定
用途相
符，金額是
否在預算
範圍內。 

簽註意見

送回採購

單位 

審核有無預算及是否與

預算所定用途相符 

主計室 

審 核 招 標 文 件 
 

 主計室 

 

簽註意見送

回申請單位 

批示意見退

回申請單位 

否 

是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57&KeyWordID=29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58&KeyWordID=29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67&KeyWordID=313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67&KeyWordID=313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T0030002&KeyWordID=2375&KCDate=2009-6-16&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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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編號 主 5-01 頁次 5/2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由採購單位於
紀錄上載明符合不派
員監辦之特殊情形。 

2.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
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主計室如採書面審
核監辦或不派員監
辦，應於會簽之書面資
料上敘明原因，由採購
單位於紀錄上載明符
合不派員監辦之特殊
情形。 

3.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
下之採購，主計室得不
派員監辦。 

(三)會計人員採書面審
核監辦者，於辦理開
標、比價、議價及決
標之書面審核監辦
作業後，應於紀錄上
簽名並載明「書面審
核監辦」。 

(四)會計人員採實地監
辦者，於發現開標、
比價、議價作業有不
符政府採購法規定
時，應提出意見，如
主 持 人 拒 絕 接 受
時，應納入紀錄，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示，認為有違
反政府採購法規定
時，應請採購單位研
擬適法性處置後再
行簽辦。 

(五)採購單位簽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決
標結果後，與得標廠
商簽訂契約。 

三、監辦驗收作業 

(一)採購單位檢附相關
文件通知主計室及有
關單位派員監辦。 

(二) 主計室監辦驗收可
採派員實地監辦或書
面審核監辦。 

 
 
 
 
 
 
 
 
 
 
 
 
 
 
 
 
 
 
 
 
 
 
 
 
 
 
 
 
 
 
 
 
 
 
 

 

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採購單位 

是 

否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 

結束 

是 否 核 准 

 

批示意見退回

採購單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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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編號 主 5-01 頁次 5/3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

程 
使用書表 

 

依採購金額可分為： 
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
購，主計室如採書面
審核監辦或不派員
監辦，應於會簽之書
面 資 料 上 敘 明 原
因，經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後，由
採購單位於驗收紀
錄上載明符合不派
員監辦之特殊情形。 

2.未達公告金額而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之採購，主計室如採
書面審核監辦或不
派員監辦，應於會簽
之書面資料上敘明
原因，由採購單位於
驗收紀錄上載明符
合不派員監辦之特
殊情形。 

3.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以下之採購，主計室
得不派員監辦。 

(三)會計人員採書面
審核監辦者，應於紀
錄上簽名並載明「書
面審核監辦」。 

(四)會計人員採實地
監辦者，於發現驗收
作業有違反政府採
購法規定時，應提出
意見。主驗人拒絕接
受監辦人員所提出
之意見時，應納入驗
收紀錄後陳請機關
首長或其代簽人核
示，認為有違反政府
採購法規定時，應請
採購單位研擬適法
性處置後再行簽辦。 

(五)驗收紀錄如奉機
關首長及其授權人
員核可後，採購單位
應檢附驗收紀錄等
文件送主計室結報。 

(六)主計室審核採購
單位所附之結報文
件與單據之完整性
及正確性是否符合
契約中支付款項規
定，如有未符合之 

 

 

 

 

 

 

 

 

 

 

 

 

 

 

 

 

 

 

 

 

 

 

 

 

 

 

 

 

 

 

 

 

 

 

 
於紀錄簽名並載明「書面審核
監辦」 

主計室 

 

逾公告金額1/10但未達
公告金額之採購監辦 

公告金額以上之
採 購 監 辦 

主計室 

是否派員監辦 

通知採購單位於紀錄上
載明符合不監辦之規定 

主計室 

 

 

  

是否核准 

是否實地監辦 

採書面審核監辦 

主計室 

 

開標、比價、議價及決
標之實地監辦 

 

 
主計室 

 

主計室 

準備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採購單位檢附核准之招標相關文件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 

採購單位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

定程序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

定程序 

 

結束 

 

契約簽訂用印時

注意簽約日期是

否填妥，簽約價金

是否與決標金額

相符。 

 

審核如有不符政府採

購法規定時，應提出

意見，如主持人拒絕

接受時，應納入紀

錄，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代簽人核示，認

為有不符政府採購法

規定時，可請採購單

位研擬適法性處置後

再行簽辦。 

依決標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後與得標廠商簽訂契

約，並依法將決標結果資料公開於

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採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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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編號 主 5-01 頁次 5/4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

請時程 
使用書表 

 
 

情事，則送回
採購單位重
行補正。 
(七)主計室檢
視相關單據
備齊無誤
後，續送請機
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
可後執行後
續相關付款
作業。 

控制重點： 
一、派員監辦
採購作業 
(一)公告金額
以 上 之 採
購，「機關主
會計及有關
單位會同監
辦採購辦法」
第 5條第 1項
所定各款得
不派員監辦
情形，應經機
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
准。 

(二)公告金額
以 上 之 採
購，採書面審
核、部分實地
及 書 面 審
核，應簽奉機
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
准。 

(三)採購案之
承辦人員不
得為該採購
案之監辦人
員。 

二、開標（比
價、議價）及
決標作業 
(一)開標應依
招標文件公
告之時間及
地點依規定
公開為之， 

 

 

 

 

 

 

 

 

 

 

 

 

 

 

 

 

 

 

 

 

 

 

 

 

 

 

 

 

 

 

 

 

 

 

 

檢附驗收紀錄等將驗收結果簽報首長或其授權人 

於紀錄簽名並載明「書
面審核監辦」 

準備 

逾公告金額
1/10但未達公
告金額之採購監
辦 

主計室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監
辦 

 
 主計室 

 

是否派員辦 

通知採購單位於紀錄
上載明符合不監辦之
規定 

主計室 

 

是否派員監辦 

 

是 否 核 准 

是否實地監辦驗收 
實地監辦驗收 

 

 
   主計室 

 

主計室 

 

採購單位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採書面審核監辦驗收 

 
  主計室 

 

採購單位檢附相關文件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驗收 
 

採購單位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
採購法規定程序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

購法規定程序 

 

A 

查明驗收作業有不符

政府採購法規定時，應

提出意見。主持人拒絕

接受會計人員所提出

之意見時，應納入驗收

紀錄後陳請機關首長

或其代簽人核示，認為

有不符政府採購法規

定時，可請採購單位研

擬適法性處置後再行

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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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編號 主 5-01 頁次 5/5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主持人應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所指派。 

(二)應注意採購單位是否確實依招
標文件規定審查投標文件，審核標
單人員已在規定文件上簽章認可。 

(三)底價開封前審視底價封應密封
完整，開封後應注意底價已經機關
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及簽註底價訂
定之時間。 

(四)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
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主持人應
依政府採購法第53條規定確實進行
價格比減。 

(五)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方式決
標，主持人應依規定宣布決標及得
標廠商；當機關辦理減價或比減價
格在底價以內時，除有總標價或部
分標價偏低之情形者外，應即宣布
決標。 

三、監辦採購驗收作業 
(一)驗收人員應核對交貨數量應與
契約規定相符；現場查驗時，驗收
單位有無以契約、樣品或竣工圖說
為依據。 

(二)減價收受之採購案，其在查核金
額以上之採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
核准。 

 

 

 

 

 

 

 

 

 

 

 

 

 

 

 

 

 

 

 

 

 

 

 

 

 

 

 

 

 

 

 

 

 

 

 

 

A 

檢附驗收紀錄等送主計室 結報 

 

 

採購單位 

否 

審核單據是否完備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主計室 

開立支出傳票後，由出納單位辦理付款作
業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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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財產增減審核作業 編號 主 6-01 頁次 4/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相關法令： 
一、審計法 

二、審計法施行細則 

三、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四、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五、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六、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
額表 

七、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 

八、行政院 92 年 6 月 16 日院授
主會字第 0920004010 號函 

 

作業程序說明： 
一、 財產增加及增（減）值作

業： 
（一）各機關因採購、撥入、孳

生及其他方式增加財產或財
產價值發生變動時，應由財
產管理單位根據發票、單據
圖說、有關文件等填造財產
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送
使用單位確認。 

（二）使用單位確認財產增加單
或財產增減值單連同單據圖
說等文件資料後，送交主計
室審核。 

（三）主計室應審核財產增加單
或財產增減值單、發票及有
關文件，並根據財產增加單
或財產增減值單編製傳票，
記入財產統制帳，再移回財
產管理單位。 

（四）財產管理單位收到財產增
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後，編
填財產管理單位編號與單位
內財產編號、殘值、使用年
限及折舊方法等，並抽存財
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第
1 聯，為財產增加或增（減）
值登記，並將第 2聯分送主
計室存查。 

二、財產減損作業： 
（一）各機關財產凡移交、撥

出、報廢、損失、贈與等 
足以減損財產者，應由財產管
理單位根據使用單位所敘減
損情形及有關文件錄案簽會
使用單位確認後送主計室審
核。 

1.財產增加單 
2.財產增（減）
值單 

3.財產減損單 

 

 

 

 

 

 

 

 

 

 

 

 

 

 

 

 

 

 

 

 

 

 

 

 

 

 

 

 

 

 

 

 

 

 

 

準備 

根據發票、單據圖說、有關文件等填

造財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 

財產管理單位 

根據財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

單，掣製傳票記入財產統制帳 

主計室 

新增財產辦

理列帳時，應

注意毀損財

產是否已辦

理減帳。  

審核財產之增

加或增（減）值

作業，應注意各

種財產之保管

是否妥善，盤點

數量是否與帳

冊相符，有無閒

置 及 呆 廢 情

形，如發現帳物

不符、財物閒置

等缺失時，應適

時提出建議。 

財產新增或異

動 應 隨 收 隨

登，隨發隨登，

不得積壓、遺漏

或錯誤。  

確認財產增加單或財產減值單之資料       

使用單位 

編填財產編號等資料，並抽存財產增

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第 1 聯辦理財產

增加或增（減）值登記，另將第 2 聯

送主計室       

財產管理單位 

 
抽存財產增加單或財產增減值單第 2 聯 

     

主計室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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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財產增減審核作業 編號 主 6-01 頁次 4/2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二）財產減損案件送主計室
審核是否依規定辦理，並
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
人核准後，由財產管理單
位填造財產減損單。 

（三）財產管理單位視財產減
損金額，依各機關財物報
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規
定，減損之財產如帳列金
額達 3,000萬元以上、未
達報廢年限或有失竊、毀
損者，應函報主管機關核
轉審計機關同意；如減損
之財產帳列金額達
1,500 萬元以上，未達
3,000 萬元者，則需報主
管機關核准。財產管理單
位依據核准文件，製作財
產減損單，編填編號，並
加註使用年限及已使用
年數，移送使用單位簽認
及主計室審核，報請機關
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 

（四）財產減損單經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定後，由
主計室製作傳票，記入財
產統制帳後，再移送財產
管理單位辦理減損登記。 

（五）財產管理單位收到財產
減損單經抽存第 1聯，並
登記財產減損後，將第 2
聯送主計室辦理會計事務
處理後存查。 

 
控制重點： 
一、審核機關財產之保管及處
分，如發現帳與物不符、閒
置或毀損未辦理減損等缺失
時，應適時提出建議。 

二、審核機關辦理財產報廢，
應注意財產管理單位應檢附
機關首長、主管機關或審計
機關核准文件。 

 

 

 

 

 

 

 

 

 

 

 

 

 

 

 

 

 

 

 

 

 

 

 

 

 

 

 

 

 

 

 

 

 

 

 

 

 

準備 

依據使用單位所敘減損情形

及有關文件錄案陳核 

財產管理單位 

確 認 財 產 減 損 單 之 資 料      

使用單位 

機 關 首 長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之 簽 核 

審核是否依報廢相關規定辦理 

主計室 

 

是否核准 

 

是 

否 

1.機關盤點財產如發

現有不符者，應注意

有無減損之情形，有

廢舊不用者，勿任其

閒置，應及時處置或

利用。 

2.機關財產之報廢，應

依審計法及各機關

財物報廢分級核定

金額表等相關規定

程序辦理，並依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評估決定其處理方

式。 

於執行內部審核及配

合機關盤點財產時，應

注意有無閒置及呆廢

情形，報廢處理程序是

否符合規定，廢品是否

及時處理，若發現毀損

財產未辦理減損之情

形，應適時提醒或簽註

意見。 

是否有遺失、毀損

之情形 

是否達使用年限 

是 

否 
否 

B A 

財產帳列金額達

3,000萬元以上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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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財產增減審核作業 編號 主 6-01 頁次 4/3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A B 

根 據 財 產 減 損 單 ， 掣 製 傳 票 

記入財產統制帳 

主計室 

 

財產因遺失、毀損、

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

失或未達報廢年限辦

理報廢者，應依審計

法及各機關財物報

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等相關規定辦理。 

辦理財產減損，是否

檢附機關首長、主管

機關或審計部等核

准文件。 

主管機關或審計機關核准 

依據核准減損之財產文件填具財產減

損單 

財產管理單位 

確認財產減損單之資料使用單位 

機 關 首 長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之 簽 核 

財產帳列金額達

1,500萬元以上 

否 

是 

審核財產減損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主計室 

 

C 

財產單位報主管機核

定-財產管理單位 

 

報 主 管 機 關 

核轉審計機關核定-財

產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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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財產增減審核作業 編號 主 6-01 頁次 4/4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C 

 
抽存財產減損單第1聯，辦理財產減損

登記，另將第 2聯送主計室 

     

財產管理單位 

辦理財產減損，是

否 檢 附 機 關 首

長、主管機關或審

計部等核准文件。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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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物品（消耗品及非消耗品）增減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7-01 頁次 2/1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相關法令： 
一、物品管理手冊 
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 
三、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作業程序說明： 
一、購置作業 
（一）採購單位依採購

計畫或使用單位之
申請辦理採購事
宜，經簽會主計室
與機關首長或授權
代簽人之簽核後，
交由採購單位辦理
採購及結報作業。 

（二）辦理結報時，採
購單位應將支出憑
證、消耗用品驗收
單或非消耗品增加
單及有關文件，送
主計室審核。 

（三）主計室審核相關
結報所附憑證無誤
後，開立付款憑單
付款，辦理公款核
付。至購進之物品
則由物品管理單位
依物品管理手冊等
相關規定，辦理保
管、登記等事宜。 

二、報廢作業 
（一）申請單位填具物

品報廢單，經申請
報廢單位之主管核
准後，連同報廢物
品送交物品管理單
位點收。 

（二）物品管理單位視
物品減損金額，依
各機關財物報廢分
級核定金額表規
定，減損之物品如
帳列金額達 3,000
萬元以上及未達報
廢年限或有失竊、
毀損者，應函報主
管機關核轉審計機
關同意；如減損之
物品帳列金額達
1,500 萬元以上，
未達 3,000萬元 

1.消耗用品
驗收單 

2.非消耗品
增加單 

3.消耗用品
收發分類
帳 

4.非消耗品
清冊 

5.消耗用品
收發月報
表 

6.物品報廢

單 

1.消耗用品編
號，以簡明扼
要為原則，包

括機關名稱、
分類字軌及編
定號數，並應

與消耗用品收
發分類帳編號
目錄相符。編

號標籤，黏貼
於分格儲藏之
橫額上，物品

本身不必加蓋
編號標誌。 

2.非消耗品之編

號方法與消耗
用品同。但須
註明採購日

期，視事實需
要編號末尾增
添一序數編

號，編號標籤
黏附於物品本
身。 

結束 

依採購計畫或使用單位之申請辦理採購事宜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否核准 

是 

準備 

否 

會主計室審核 

註： 

各機關於取具收據

時，應注意運用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www.eta 

x.nat.gov.tw/wSite/

mp）之營業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瞭解各該營業

人營業現況，是否有未

辦營業登記擅自營業

或已申請停業、註銷仍

繼續營業經稽徵機關

通報撤銷登記、他遷不

明等營業人開立之憑

證，或取具非實際交易

對象開立之憑證，或應

取得統一票卻取得收

據，或憑證所載事項與

登記事項未符等情

形，並加強相關審核機

制，俾使單據合法核

銷。 

1.採購消耗品，辦理

驗收完竣後，檢據

報支。  

2.採購非消耗品，辦

理驗收完竣後，填

具非消耗品增加單

並附於相關單據報

支。 

 
辦理物品保
管、登記等-
物品管理單
位 

審核結報憑證，開

立付款憑單付款-

主計室 

辦理採購及結報作業

（註）採購單位 



20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預算及會計業務作業流程 
項目 物品（消耗品及非消耗品）增減之審核作業 編號 主 7-01 頁次 2/2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

程 
使用書表 

 者，則需報主管機
關核准。 

（三）報廢物品經主
管機關或審計機
關同意後，由物品
管理單位在物品
帳內，予以註銷。 

 

控制重點： 

一、物品採購驗收完
畢後，會計單位應
注意採購單位是否
備齊支出憑證、消
耗用品驗收單或非
消耗品增加單及有
關文件，據以辦理
公款核付。 

二、物品管理單位每
年應至少應實施盤
點一次非消耗品及
作成盤點紀錄，會
計單位派員監盤。 

三、審核物品核銷案
件應注意原始憑證
所載費用項目之名
稱、規格、數量、
金額，與原簽奉准
之案據等內容是否
相符。 

 

 

 

 

 

 

 

 

 

 

 

 

 

 

 

 

 

 

 

 

 

 

 

 

 

 

 

 

 

 

 

 

 

 

 

 

 

結束 

1.報廢單註
明 報 廢 物
品品名、數
量、規定使
用期限、已
使 用 期
間、報廢原
因等。 

2.非消耗品
未 達 使 用
期限，而必
須 報 廢
者，申請人
應 敘 明 特
殊之原因。 

填具物品報廢單 

申請單位 

準備 

1.物品之分類原
則 及 使 用 年
限，依行政院
所訂財物標準
分類及相關規
定。 

2.金額以每件入
帳原值為準。 

3.未達使用年限
須 報 廢 之 物
品，得於半年
內以彙案批次
方式辦理。 

申請報廢單位主管之簽核 

點收報廢物品 

物品管理單位 

是否超過使用年
限必須報廢 

是 

金額是否達 1,500
萬元 

是 

金額是否達 3,000
萬元以上 

是 

主管機關核定後，送審計機
關審核同意報廢 

否 

否 經管機關（機
關首長）核定

報廢 

主管機
關核定
報廢 

否 

辦理物品帳註銷 

物品管理單位 


